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65號

原      告  全國通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志鵬  

訴訟代理人  陳榮輝律師

被      告  至尊寶座商業大樓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瑞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

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揚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揚恩公司）於民

國112年1月17日以新臺幣（下同）3740萬元之價金向伊購買

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原預

定於同年4月10日點交，惟於同年3月14日發現系爭不動產因

所處至尊寶座商業大樓（下稱系爭大樓）2樓公共管道間送

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

（下稱系爭漏水事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

項、第36條第2款規定，系爭大樓公共管路應由被告負責定

期維護、檢查、修繕或一般改良行為，2樓公共管道間送水

管破裂造成漏水自可歸責於被告，縱被告委由第三人每月固

定維護，僅生被告是否再向該公司追償之問題，無從免除被

告之責任。因系爭大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

水從2樓管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原告所出售系爭不

動產受揚恩公司訴請主張物之瑕疵、減少價金等（下稱系爭

前案），被告為系爭前案之參加人，經該案囑託社團法人臺

中市建築師公會（下稱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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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鑑定報告），認定系爭不動產因漏水受損修護費用32萬

9,700元、防範給排水管破裂淹水改善工程及長期檢查費44

萬1,000元、交易性價值貶損107萬1,428元，而經本院112年

度訴字第1538號判決系爭不動產應減少價金184萬2,128元確

定，又原告於系爭前案應負擔之訴訟費用22萬4,167元（裁

判費2萬3,374元及鑑定費25萬元之82%），合計206萬6,295

元，揚恩公司已將206萬6,295元自買賣價金尾款中扣除。因

上開防範改善工程係為改善系爭大樓公共管路欠缺排水、避

免漏水、積水功能所設置，該改善設置費用應由被告負擔。

實務上向來肯認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具有侵權行為能力，原

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206萬6,295元。

又管理委員會乃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規約所定

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等工作，其與各區分所有權人間，

就上開事項之執行及庶務管理，存在概括委任之法律關係。

被告對系爭大樓之共有及共用部分負有清潔、維護、修繕及

一般改良之責，竟疏於注意維護保養，造成系爭漏水事故，

使原告受有206萬6,295元之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委任及同

法第544條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民法第54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原

告有利之判決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6萬629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大樓均有委請廠商每月進行水電消防設備維

護保養，且112年3月12日凌晨2時，公共管道間2樓給水管路

制水閥上方與管路接頭處破裂，經聯絡保養廠商前來處理，

於當日完成修復，可知被告並無疏於注意維護保養，且因被

告非具有水電工程相關專業知識，除委託專業廠商外，實難

期被告得預見送水管接頭破裂而採取防免措施，況系爭大樓

公共管線設計符合興建當時之建築規範及工程慣例。依系爭

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漏水事故是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

式、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設備所造成，顯非被告管理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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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系爭漏水事故屬偶發事件，因系爭不動產無設置疏導

排水設施，用以防範排水管破裂造成積水損害發生之改善工

程與長期檢查維修費用，係原告應自行於專有部分進行之防

範改善工程，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應由

原告自行負修繕、管理、維護之責。系爭漏水事故乃源於系

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及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設施所

致，為興建當時已存在之狀況，縱認系爭不動產因此減損交

易價值，亦係原告與其前手間之關係，並非被告造成，原告

不得以系爭不動產興建當時存在之設計內容，請求被告賠償

交易性價值貶損。另系爭前案為揚恩公司以系爭不動產有瑕

疵為由請求減少買賣價金，所指瑕疵乃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

計方式有漏水風險，與被告無關，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賠償系

爭前案之訴訟費用。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非法人或自然

人，並無權利能力，因此被告無侵權行為能力。又計算損害

金額時請求扣除折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

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為免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8至130頁，並由本院依卷證

資料酌予調整）：

　㈠原告原為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及其坐落土地（即系爭不動產）

之所有權人，原告於112年1月17日將系爭不動產出賣予訴外

人揚恩公司，並於同年3月10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揚恩公司（見本院卷第133頁登記謄本）。

　㈡系爭不動產所處至尊寶座商業大樓（即系爭大樓），於112

年3月12日凌晨2時許，因2樓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

致水從2樓管道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即地下一層），經

被告連絡系爭大樓水電保養廠商，於當日完成修復（見系爭

前案卷第179頁被告函文、本院卷第117頁設備維修紀錄

表），但系爭不動產仍因而產生漏水情形。

　㈢據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揚恩公司起訴請求原告減少買

賣價金等事件，囑託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上開漏水成因，

鑑定結果為：因系爭大樓之電氣、電信管線行經系爭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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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天花板內，經由系爭大樓之公共管道間（下稱系爭垂直管

道間）內轉管向上配置管線至各樓層各戶，而電氣電信管線

與公共給排水管線共用系爭垂直管道間，因電氣電信管線之

配置通過需要，致系爭垂直管道間之底部（即系爭不動產之

平頂）必須開放不能設置樓板。因上述原因，故於112年3月

12日因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破裂漏水沿著系爭垂直管道間直

接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積水情形。系爭大樓目前之公

共管線設計方式將導致各樓層系爭垂直管道間發生送水管、

給水管或排水管管路破裂時，水流均會滲漏或下流至系爭不

動產，且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落水頭或其他疏導排水之設

備，不具備排水、避免漏水與積水之功能。系爭大樓各項配

管共用管道間及系爭垂直管道間之底部（即系爭不動產之平

頂）是開放無設置樓板封閉，符合興建當時之建築規範（見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18日鑑定報告書《即系爭鑑定報

告》第12至15頁）。

　㈣依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修復系爭不動產因112年3月

12日送水管破裂造成受損輕鋼架天花板換新、白華牆面清理

與披土整修、刷水泥漆與花崗石清潔打蠟等費用為32萬9,70

0元；另為防範給排水管破裂造成系爭不動產積水、淹水損

害狀況發生之改善工程與長期檢查維修費用為44萬1,000元

（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9至20頁)。系爭不動產縱經修復，仍

造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減損率為3.060％。故依系爭不動

產於112年5月18日之價格經鑑定為3,501萬4,000元，其減損

金額為107萬1,428元(計算式：35,014,000元×3.060％＝1,0

71,4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系爭鑑定報告第6至11、2

1至22頁)。

　㈤兩造就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不爭執。

　㈥揚恩公司因系爭不動產上開漏水瑕疵，起訴請求原告減少買

賣價金，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判決得減少之價金為1

84萬2,128元（計算式：770,700元＋1,071,408元＝1,842,1

28元），原告應給付揚恩公司184萬2,128元確定，被告為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爭前案之參加人。原告於系爭前案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22萬

4167元（裁判費2萬3,374元及鑑定費25萬元之82% ）。揚恩

公司已將上開206萬6,295元自買賣價金尾款中扣除。

　㈦系爭垂直管道間屬於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其修繕、管理、

維護應由被告為之。

四、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

受損害206萬6,295元：

　⒈按非法人之團體雖無權利能力，然日常用其團體之名義為交

易者比比皆是，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為應此實際上之需

要，特規定此等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亦有當事人能

力。所謂有當事人能力，自係指其於民事訴訟得為確定私權

之請求人，及其相對人而言。是非法人之團體因上開相同情

事侵害他人權利時，除法律明文排除外，自應認其有侵權行

為能力，庶免權利義務失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5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

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

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

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且依同條例第29條、第36條

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多數人所組成之團體，有一定之職

務，並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保管及運用公寓大廈或社區之

公共基金，自屬非法人團體。同條例更於第38條第1項明文

規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明文承認管理委員會

具有成為訴訟上當事人之資格，得以其名義起訴或被訴，就

與其執行職務相關之民事紛爭享有訴訟實施權，是管理委員

會就其執行職務相關事項，應有侵權行為能力。查被告係系

爭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選任住戶若干

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管理委員會，其因執行職務相關事項

侵害他人權利時，依上開說明，自有侵權行為能力，得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辯稱其

並無侵權行為能力，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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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採。

　⒉按構成侵權行為之過失，係指抽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行為人已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依事

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並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

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而有所不同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共用部分、約

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為之。」同條例第36條第2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

如下：……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

良。」準此，公寓大廈之共有及共用部分，應由管理委員會

負責管理、維護、修繕。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2年3月

12日因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破裂漏水沿著系爭垂直管道間直

接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積水情形；且系爭垂直管道間

屬於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其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為

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鑑定報告附於系爭前案

卷可參，堪予認定。系爭垂直管道中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既

屬系爭大樓共用部分，自應由被告負管理、維護之責。被告

雖辯稱其已委請廠商每月進行水電消防設備維護保養，並無

疏於注意維護保養之情形云云，並提出機電消防保養維護合

約書為憑（見本院卷第55至66頁）。惟依上開合約書所示，

被告係就系爭大樓之「公共機電消防設備」委託廠商定期檢

測、保養及檢修，其執行範圍及方式見合約附件一至四，而

觀諸該附件一至四所載，其中關於給、排水系統部分之檢測

範圍，僅有機電相關之測試檢查，並不包含給、排水管路之

檢測、保養，可見被告確有疏於管理、維護給送水管路之情

形。被告疏未注意管理、維護系爭垂直管道之給送水管路，

致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間往下

流至系爭不動產（即地下一層），發生系爭漏水事故，被告

就系爭漏水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

　⒊惟按侵權行為保護之客體，主要為被害人之固有利益（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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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利益），因此，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

原則上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

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

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

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所謂

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

「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

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

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

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21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6

4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原本固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

人，惟原告業於112年3月10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揚恩公司，有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謄本可參（見本院卷第13

3頁），是於112年3月12日系爭不動產發生系爭漏水事故

時，原告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被告疏未注意管理維

護系爭大樓公共管道間給送水管路之行為，固導致系爭漏水

事故，造成系爭不動產積水而受損，然因原告斯時已非系爭

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原告所受遭揚恩公司主張減少價金之損

失，並未與原告之人身或物權侵害相連結，乃純粹經濟上損

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並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

客體，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

負損害賠償責任。　

　⒋綜上，被告就系爭漏水事故之發生固有過失，惟因原告於系

爭漏水事故發生時，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系爭漏水

事故並未致原告之權利（固有利益）受有損害，原告所受遭

揚恩公司主張減少價金之損失，乃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

產上損害，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

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不得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

萬6,2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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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

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

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為執

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

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管

理委員會之職務，依同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第36條第2款

規定，包含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

管理委員會並應依同條例第39條規定，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負責，並向其報告會務。是管理委員會與各該區分所有權人

之間，就社區住戶規約規定之事項暨共用部分修繕、管理、

維護等庶務管理，應係存在概括委任之法律關係。本件原告

雖主張伊與被告間有委任關係，被告疏於注意維護保養公共

管路，致發生系爭漏水事故，而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

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原告於系爭漏水事故發生前，即已將

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揚恩公司，業如前述，亦即系

爭漏水事故發生時，原告已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原

告與被告之間既已無委任關係存在，自不得以被告處理委任

事務有過失，請求被告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依民法

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亦

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第544條規

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06萬62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

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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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附表：

土地部分

編號 地　 段 地號 土地面積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西區土庫段 57-4 1,002㎡ 1283/20000

2 同上 57-365 89㎡ 69/1000

3 同上 57-487 161㎡ 1283/20000

建物部分

編號 建 號 基地坐落 建物面積 權利範圍

建物門牌

1 臺中市○區

○○段0000

○號

同土地部分標示 地下一層：

888.06㎡

全部

臺中市○區○○○路○段

000號地下一層

備 考 共有部分：

4923建號。面積4,746.35㎡；權利範圍725/10000。車

位標示：地下第二層，編號第20、22號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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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65號
原      告  全國通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志鵬  
訴訟代理人  陳榮輝律師
被      告  至尊寶座商業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蔡瑞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揚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揚恩公司）於民國112年1月17日以新臺幣（下同）3740萬元之價金向伊購買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原預定於同年4月10日點交，惟於同年3月14日發現系爭不動產因所處至尊寶座商業大樓（下稱系爭大樓）2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下稱系爭漏水事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36條第2款規定，系爭大樓公共管路應由被告負責定期維護、檢查、修繕或一般改良行為，2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破裂造成漏水自可歸責於被告，縱被告委由第三人每月固定維護，僅生被告是否再向該公司追償之問題，無從免除被告之責任。因系爭大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原告所出售系爭不動產受揚恩公司訴請主張物之瑕疵、減少價金等（下稱系爭前案），被告為系爭前案之參加人，經該案囑託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師公會（下稱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認定系爭不動產因漏水受損修護費用32萬9,700元、防範給排水管破裂淹水改善工程及長期檢查費44萬1,000元、交易性價值貶損107萬1,428元，而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判決系爭不動產應減少價金184萬2,128元確定，又原告於系爭前案應負擔之訴訟費用22萬4,167元（裁判費2萬3,374元及鑑定費25萬元之82%），合計206萬6,295元，揚恩公司已將206萬6,295元自買賣價金尾款中扣除。因上開防範改善工程係為改善系爭大樓公共管路欠缺排水、避免漏水、積水功能所設置，該改善設置費用應由被告負擔。實務上向來肯認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具有侵權行為能力，原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206萬6,295元。又管理委員會乃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規約所定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等工作，其與各區分所有權人間，就上開事項之執行及庶務管理，存在概括委任之法律關係。被告對系爭大樓之共有及共用部分負有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之責，竟疏於注意維護保養，造成系爭漏水事故，使原告受有206萬6,295元之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委任及同法第544條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54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6萬62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大樓均有委請廠商每月進行水電消防設備維護保養，且112年3月12日凌晨2時，公共管道間2樓給水管路制水閥上方與管路接頭處破裂，經聯絡保養廠商前來處理，於當日完成修復，可知被告並無疏於注意維護保養，且因被告非具有水電工程相關專業知識，除委託專業廠商外，實難期被告得預見送水管接頭破裂而採取防免措施，況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符合興建當時之建築規範及工程慣例。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漏水事故是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設備所造成，顯非被告管理過失所致。系爭漏水事故屬偶發事件，因系爭不動產無設置疏導排水設施，用以防範排水管破裂造成積水損害發生之改善工程與長期檢查維修費用，係原告應自行於專有部分進行之防範改善工程，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應由原告自行負修繕、管理、維護之責。系爭漏水事故乃源於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及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設施所致，為興建當時已存在之狀況，縱認系爭不動產因此減損交易價值，亦係原告與其前手間之關係，並非被告造成，原告不得以系爭不動產興建當時存在之設計內容，請求被告賠償交易性價值貶損。另系爭前案為揚恩公司以系爭不動產有瑕疵為由請求減少買賣價金，所指瑕疵乃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有漏水風險，與被告無關，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前案之訴訟費用。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非法人或自然人，並無權利能力，因此被告無侵權行為能力。又計算損害金額時請求扣除折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為免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8至130頁，並由本院依卷證資料酌予調整）：
　㈠原告原為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及其坐落土地（即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原告於112年1月17日將系爭不動產出賣予訴外人揚恩公司，並於同年3月10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揚恩公司（見本院卷第133頁登記謄本）。
　㈡系爭不動產所處至尊寶座商業大樓（即系爭大樓），於112年3月12日凌晨2時許，因2樓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即地下一層），經被告連絡系爭大樓水電保養廠商，於當日完成修復（見系爭前案卷第179頁被告函文、本院卷第117頁設備維修紀錄表），但系爭不動產仍因而產生漏水情形。
　㈢據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揚恩公司起訴請求原告減少買賣價金等事件，囑託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上開漏水成因，鑑定結果為：因系爭大樓之電氣、電信管線行經系爭不動產之天花板內，經由系爭大樓之公共管道間（下稱系爭垂直管道間）內轉管向上配置管線至各樓層各戶，而電氣電信管線與公共給排水管線共用系爭垂直管道間，因電氣電信管線之配置通過需要，致系爭垂直管道間之底部（即系爭不動產之平頂）必須開放不能設置樓板。因上述原因，故於112年3月12日因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破裂漏水沿著系爭垂直管道間直接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積水情形。系爭大樓目前之公共管線設計方式將導致各樓層系爭垂直管道間發生送水管、給水管或排水管管路破裂時，水流均會滲漏或下流至系爭不動產，且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落水頭或其他疏導排水之設備，不具備排水、避免漏水與積水之功能。系爭大樓各項配管共用管道間及系爭垂直管道間之底部（即系爭不動產之平頂）是開放無設置樓板封閉，符合興建當時之建築規範（見臺中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18日鑑定報告書《即系爭鑑定報告》第12至15頁）。
　㈣依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修復系爭不動產因112年3月12日送水管破裂造成受損輕鋼架天花板換新、白華牆面清理與披土整修、刷水泥漆與花崗石清潔打蠟等費用為32萬9,700元；另為防範給排水管破裂造成系爭不動產積水、淹水損害狀況發生之改善工程與長期檢查維修費用為44萬1,000元（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9至20頁)。系爭不動產縱經修復，仍造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減損率為3.060％。故依系爭不動產於112年5月18日之價格經鑑定為3,501萬4,000元，其減損金額為107萬1,428元(計算式：35,014,000元×3.060％＝1,071,4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系爭鑑定報告第6至11、21至22頁)。
　㈤兩造就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不爭執。
　㈥揚恩公司因系爭不動產上開漏水瑕疵，起訴請求原告減少買賣價金，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判決得減少之價金為184萬2,128元（計算式：770,700元＋1,071,408元＝1,842,128元），原告應給付揚恩公司184萬2,128元確定，被告為系爭前案之參加人。原告於系爭前案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22萬4167元（裁判費2萬3,374元及鑑定費25萬元之82% ）。揚恩公司已將上開206萬6,295元自買賣價金尾款中扣除。
　㈦系爭垂直管道間屬於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其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為之。
四、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
　⒈按非法人之團體雖無權利能力，然日常用其團體之名義為交易者比比皆是，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為應此實際上之需要，特規定此等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亦有當事人能力。所謂有當事人能力，自係指其於民事訴訟得為確定私權之請求人，及其相對人而言。是非法人之團體因上開相同情事侵害他人權利時，除法律明文排除外，自應認其有侵權行為能力，庶免權利義務失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且依同條例第29條、第36條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多數人所組成之團體，有一定之職務，並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保管及運用公寓大廈或社區之公共基金，自屬非法人團體。同條例更於第38條第1項明文規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明文承認管理委員會具有成為訴訟上當事人之資格，得以其名義起訴或被訴，就與其執行職務相關之民事紛爭享有訴訟實施權，是管理委員會就其執行職務相關事項，應有侵權行為能力。查被告係系爭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管理委員會，其因執行職務相關事項侵害他人權利時，依上開說明，自有侵權行為能力，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辯稱其並無侵權行為能力，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無足採。
　⒉按構成侵權行為之過失，係指抽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行為人已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並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而有所不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同條例第36條第2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準此，公寓大廈之共有及共用部分，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維護、修繕。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2年3月12日因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破裂漏水沿著系爭垂直管道間直接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積水情形；且系爭垂直管道間屬於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其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為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鑑定報告附於系爭前案卷可參，堪予認定。系爭垂直管道中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既屬系爭大樓共用部分，自應由被告負管理、維護之責。被告雖辯稱其已委請廠商每月進行水電消防設備維護保養，並無疏於注意維護保養之情形云云，並提出機電消防保養維護合約書為憑（見本院卷第55至66頁）。惟依上開合約書所示，被告係就系爭大樓之「公共機電消防設備」委託廠商定期檢測、保養及檢修，其執行範圍及方式見合約附件一至四，而觀諸該附件一至四所載，其中關於給、排水系統部分之檢測範圍，僅有機電相關之測試檢查，並不包含給、排水管路之檢測、保養，可見被告確有疏於管理、維護給送水管路之情形。被告疏未注意管理、維護系爭垂直管道之給送水管路，致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即地下一層），發生系爭漏水事故，被告就系爭漏水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
　⒊惟按侵權行為保護之客體，主要為被害人之固有利益（又稱完整利益），因此，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原則上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21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64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原本固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惟原告業於112年3月10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揚恩公司，有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謄本可參（見本院卷第133頁），是於112年3月12日系爭不動產發生系爭漏水事故時，原告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被告疏未注意管理維護系爭大樓公共管道間給送水管路之行為，固導致系爭漏水事故，造成系爭不動產積水而受損，然因原告斯時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原告所受遭揚恩公司主張減少價金之損失，並未與原告之人身或物權侵害相連結，乃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並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客體，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⒋綜上，被告就系爭漏水事故之發生固有過失，惟因原告於系爭漏水事故發生時，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系爭漏水 事故並未致原告之權利（固有利益）受有損害，原告所受遭揚恩公司主張減少價金之損失，乃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不得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　
　　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管理委員會之職務，依同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第36條第2款規定，包含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管理委員會並應依同條例第39條規定，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負責，並向其報告會務。是管理委員會與各該區分所有權人之間，就社區住戶規約規定之事項暨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等庶務管理，應係存在概括委任之法律關係。本件原告雖主張伊與被告間有委任關係，被告疏於注意維護保養公共管路，致發生系爭漏水事故，而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原告於系爭漏水事故發生前，即已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揚恩公司，業如前述，亦即系爭漏水事故發生時，原告已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原告與被告之間既已無委任關係存在，自不得以被告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請求被告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第544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06萬62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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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中市西區土庫段

		


		


		57-4

		1,002㎡

		1283/20000

		




		2

		同上

		


		


		57-365

		89㎡

		69/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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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87

		161㎡

		1283/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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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臺中市○區○○段0000○號

		同土地部分標示

		地下一層：
888.06㎡

		全部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地下一層

		


		




		


		備 考

		共有部分：
4923建號。面積4,746.35㎡；權利範圍725/10000。車位標示：地下第二層，編號第20、22號停車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65號

原      告  全國通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志鵬  

訴訟代理人  陳榮輝律師

被      告  至尊寶座商業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蔡瑞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

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揚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揚恩公司）於民

    國112年1月17日以新臺幣（下同）3740萬元之價金向伊購買

    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原預

    定於同年4月10日點交，惟於同年3月14日發現系爭不動產因

    所處至尊寶座商業大樓（下稱系爭大樓）2樓公共管道間送

    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

    下稱系爭漏水事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

    第36條第2款規定，系爭大樓公共管路應由被告負責定期維

    護、檢查、修繕或一般改良行為，2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破

    裂造成漏水自可歸責於被告，縱被告委由第三人每月固定維

    護，僅生被告是否再向該公司追償之問題，無從免除被告之

    責任。因系爭大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

    2樓管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原告所出售系爭不動產

    受揚恩公司訴請主張物之瑕疵、減少價金等（下稱系爭前案

    ），被告為系爭前案之參加人，經該案囑託社團法人臺中市

    建築師公會（下稱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下稱系爭

    鑑定報告），認定系爭不動產因漏水受損修護費用32萬9,70

    0元、防範給排水管破裂淹水改善工程及長期檢查費44萬1,0

    00元、交易性價值貶損107萬1,428元，而經本院112年度訴

    字第1538號判決系爭不動產應減少價金184萬2,128元確定，

    又原告於系爭前案應負擔之訴訟費用22萬4,167元（裁判費2

    萬3,374元及鑑定費25萬元之82%），合計206萬6,295元，揚

    恩公司已將206萬6,295元自買賣價金尾款中扣除。因上開防

    範改善工程係為改善系爭大樓公共管路欠缺排水、避免漏水

    、積水功能所設置，該改善設置費用應由被告負擔。實務上

    向來肯認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具有侵權行為能力，原告自得

    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206萬6,295元。又管理

    委員會乃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規約所定事項及

    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等工作，其與各區分所有權人間，就上開

    事項之執行及庶務管理，存在概括委任之法律關係。被告對

    系爭大樓之共有及共用部分負有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

    良之責，竟疏於注意維護保養，造成系爭漏水事故，使原告

    受有206萬6,295元之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委任及同法第54

    4條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民法第54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原告有利

    之判決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6萬6295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⒉原告願供擔保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大樓均有委請廠商每月進行水電消防設備維

    護保養，且112年3月12日凌晨2時，公共管道間2樓給水管路

    制水閥上方與管路接頭處破裂，經聯絡保養廠商前來處理，

    於當日完成修復，可知被告並無疏於注意維護保養，且因被

    告非具有水電工程相關專業知識，除委託專業廠商外，實難

    期被告得預見送水管接頭破裂而採取防免措施，況系爭大樓

    公共管線設計符合興建當時之建築規範及工程慣例。依系爭

    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漏水事故是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

    、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設備所造成，顯非被告管理過失所

    致。系爭漏水事故屬偶發事件，因系爭不動產無設置疏導排

    水設施，用以防範排水管破裂造成積水損害發生之改善工程

    與長期檢查維修費用，係原告應自行於專有部分進行之防範

    改善工程，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應由原

    告自行負修繕、管理、維護之責。系爭漏水事故乃源於系爭

    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及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設施所致

    ，為興建當時已存在之狀況，縱認系爭不動產因此減損交易

    價值，亦係原告與其前手間之關係，並非被告造成，原告不

    得以系爭不動產興建當時存在之設計內容，請求被告賠償交

    易性價值貶損。另系爭前案為揚恩公司以系爭不動產有瑕疵

    為由請求減少買賣價金，所指瑕疵乃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

    方式有漏水風險，與被告無關，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

    前案之訴訟費用。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非法人或自然人

    ，並無權利能力，因此被告無侵權行為能力。又計算損害金

    額時請求扣除折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均

    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為免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8至130頁，並由本院依卷證

    資料酌予調整）：

　㈠原告原為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及其坐落土地（即系爭不動產）

    之所有權人，原告於112年1月17日將系爭不動產出賣予訴外

    人揚恩公司，並於同年3月10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揚恩公司（見本院卷第133頁登記謄本）。

　㈡系爭不動產所處至尊寶座商業大樓（即系爭大樓），於112年

    3月12日凌晨2時許，因2樓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

    水從2樓管道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即地下一層），經被

    告連絡系爭大樓水電保養廠商，於當日完成修復（見系爭前

    案卷第179頁被告函文、本院卷第117頁設備維修紀錄表），

    但系爭不動產仍因而產生漏水情形。

　㈢據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揚恩公司起訴請求原告減少買賣

    價金等事件，囑託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上開漏水成因，鑑

    定結果為：因系爭大樓之電氣、電信管線行經系爭不動產之

    天花板內，經由系爭大樓之公共管道間（下稱系爭垂直管道

    間）內轉管向上配置管線至各樓層各戶，而電氣電信管線與

    公共給排水管線共用系爭垂直管道間，因電氣電信管線之配

    置通過需要，致系爭垂直管道間之底部（即系爭不動產之平

    頂）必須開放不能設置樓板。因上述原因，故於112年3月12

    日因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破裂漏水沿著系爭垂直管道間直接

    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積水情形。系爭大樓目前之公共

    管線設計方式將導致各樓層系爭垂直管道間發生送水管、給

    水管或排水管管路破裂時，水流均會滲漏或下流至系爭不動

    產，且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落水頭或其他疏導排水之設備

    ，不具備排水、避免漏水與積水之功能。系爭大樓各項配管

    共用管道間及系爭垂直管道間之底部（即系爭不動產之平頂

    ）是開放無設置樓板封閉，符合興建當時之建築規範（見臺

    中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18日鑑定報告書《即系爭鑑定報告》

    第12至15頁）。

　㈣依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修復系爭不動產因112年3月1

    2日送水管破裂造成受損輕鋼架天花板換新、白華牆面清理

    與披土整修、刷水泥漆與花崗石清潔打蠟等費用為32萬9,70

    0元；另為防範給排水管破裂造成系爭不動產積水、淹水損

    害狀況發生之改善工程與長期檢查維修費用為44萬1,000元

    （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9至20頁)。系爭不動產縱經修復，仍

    造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減損率為3.060％。故依系爭不動產

    於112年5月18日之價格經鑑定為3,501萬4,000元，其減損金

    額為107萬1,428元(計算式：35,014,000元×3.060％＝1,071,4

    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系爭鑑定報告第6至11、21至2

    2頁)。

　㈤兩造就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不爭執。

　㈥揚恩公司因系爭不動產上開漏水瑕疵，起訴請求原告減少買

    賣價金，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判決得減少之價金為1

    84萬2,128元（計算式：770,700元＋1,071,408元＝1,842,128

    元），原告應給付揚恩公司184萬2,128元確定，被告為系爭

    前案之參加人。原告於系爭前案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22萬41

    67元（裁判費2萬3,374元及鑑定費25萬元之82% ）。揚恩公

    司已將上開206萬6,295元自買賣價金尾款中扣除。

　㈦系爭垂直管道間屬於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其修繕、管理、

    維護應由被告為之。

四、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

    受損害206萬6,295元：

　⒈按非法人之團體雖無權利能力，然日常用其團體之名義為交

    易者比比皆是，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為應此實際上之需

    要，特規定此等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亦有當事人能

    力。所謂有當事人能力，自係指其於民事訴訟得為確定私權

    之請求人，及其相對人而言。是非法人之團體因上開相同情

    事侵害他人權利時，除法律明文排除外，自應認其有侵權行

    為能力，庶免權利義務失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5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

    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

    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

    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且依同條例第29條、第36條

    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多數人所組成之團體，有一定之職務

    ，並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保管及運用公寓大廈或社區之公

    共基金，自屬非法人團體。同條例更於第38條第1項明文規

    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明文承認管理委員會具

    有成為訴訟上當事人之資格，得以其名義起訴或被訴，就與

    其執行職務相關之民事紛爭享有訴訟實施權，是管理委員會

    就其執行職務相關事項，應有侵權行為能力。查被告係系爭

    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選任住戶若干人

    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管理委員會，其因執行職務相關事項侵

    害他人權利時，依上開說明，自有侵權行為能力，得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辯稱其並

    無侵權行為能力，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無足

    採。

　⒉按構成侵權行為之過失，係指抽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行為人已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依事

    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並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

    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而有所不同（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共用部分、約定

    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為之。」同條例第36條第2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

    下：……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

    」準此，公寓大廈之共有及共用部分，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

    管理、維護、修繕。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2年3月12日

    因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破裂漏水沿著系爭垂直管道間直接往

    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積水情形；且系爭垂直管道間屬於

    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其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為之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鑑定報告附於系爭前案卷可

    參，堪予認定。系爭垂直管道中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既屬系

    爭大樓共用部分，自應由被告負管理、維護之責。被告雖辯

    稱其已委請廠商每月進行水電消防設備維護保養，並無疏於

    注意維護保養之情形云云，並提出機電消防保養維護合約書

    為憑（見本院卷第55至66頁）。惟依上開合約書所示，被告

    係就系爭大樓之「公共機電消防設備」委託廠商定期檢測、

    保養及檢修，其執行範圍及方式見合約附件一至四，而觀諸

    該附件一至四所載，其中關於給、排水系統部分之檢測範圍

    ，僅有機電相關之測試檢查，並不包含給、排水管路之檢測

    、保養，可見被告確有疏於管理、維護給送水管路之情形。

    被告疏未注意管理、維護系爭垂直管道之給送水管路，致2

    樓管道間之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間往下流

    至系爭不動產（即地下一層），發生系爭漏水事故，被告就

    系爭漏水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

　⒊惟按侵權行為保護之客體，主要為被害人之固有利益（又稱

    完整利益），因此，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

    原則上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

    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

    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

    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所謂

    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

    「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

    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

    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

    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21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6

    4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原本固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

    人，惟原告業於112年3月10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揚恩公司，有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謄本可參（見本院卷第13

    3頁），是於112年3月12日系爭不動產發生系爭漏水事故時

    ，原告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被告疏未注意管理維護

    系爭大樓公共管道間給送水管路之行為，固導致系爭漏水事

    故，造成系爭不動產積水而受損，然因原告斯時已非系爭不

    動產之所有權人，原告所受遭揚恩公司主張減少價金之損失

    ，並未與原告之人身或物權侵害相連結，乃純粹經濟上損失

    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並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客

    體，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

    損害賠償責任。　

　⒋綜上，被告就系爭漏水事故之發生固有過失，惟因原告於系

    爭漏水事故發生時，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系爭漏水

     事故並未致原告之權利（固有利益）受有損害，原告所受

    遭揚恩公司主張減少價金之損失，乃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

    財產上損害，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不得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

    萬6,295元：　

　　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

    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為執行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

    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管理

    委員會之職務，依同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第36條第2款規

    定，包含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管

    理委員會並應依同條例第39條規定，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負

    責，並向其報告會務。是管理委員會與各該區分所有權人之

    間，就社區住戶規約規定之事項暨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

    護等庶務管理，應係存在概括委任之法律關係。本件原告雖

    主張伊與被告間有委任關係，被告疏於注意維護保養公共管

    路，致發生系爭漏水事故，而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

    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原告於系爭漏水事故發生前，即已將系

    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揚恩公司，業如前述，亦即系爭

    漏水事故發生時，原告已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原告

    與被告之間既已無委任關係存在，自不得以被告處理委任事

    務有過失，請求被告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依民法第

    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亦屬

    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第544條規

    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06萬62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

    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附表：

土地部分        編號 地　 段   地號 土地面積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西區土庫段   57-4 1,002㎡ 1283/20000  2 同上   57-365 89㎡ 69/1000  3 同上   57-487 161㎡ 1283/20000  



建物部分     編號 建 號 基地坐落 建物面積 權利範圍   建物門牌   1 臺中市○區○○段0000○號 同土地部分標示 地下一層： 888.06㎡ 全部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地下一層    備 考 共有部分： 4923建號。面積4,746.35㎡；權利範圍725/10000。車位標示：地下第二層，編號第20、22號停車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65號
原      告  全國通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志鵬  
訴訟代理人  陳榮輝律師
被      告  至尊寶座商業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蔡瑞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揚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揚恩公司）於民國112年1月17日以新臺幣（下同）3740萬元之價金向伊購買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原預定於同年4月10日點交，惟於同年3月14日發現系爭不動產因所處至尊寶座商業大樓（下稱系爭大樓）2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下稱系爭漏水事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36條第2款規定，系爭大樓公共管路應由被告負責定期維護、檢查、修繕或一般改良行為，2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破裂造成漏水自可歸責於被告，縱被告委由第三人每月固定維護，僅生被告是否再向該公司追償之問題，無從免除被告之責任。因系爭大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原告所出售系爭不動產受揚恩公司訴請主張物之瑕疵、減少價金等（下稱系爭前案），被告為系爭前案之參加人，經該案囑託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師公會（下稱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認定系爭不動產因漏水受損修護費用32萬9,700元、防範給排水管破裂淹水改善工程及長期檢查費44萬1,000元、交易性價值貶損107萬1,428元，而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判決系爭不動產應減少價金184萬2,128元確定，又原告於系爭前案應負擔之訴訟費用22萬4,167元（裁判費2萬3,374元及鑑定費25萬元之82%），合計206萬6,295元，揚恩公司已將206萬6,295元自買賣價金尾款中扣除。因上開防範改善工程係為改善系爭大樓公共管路欠缺排水、避免漏水、積水功能所設置，該改善設置費用應由被告負擔。實務上向來肯認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具有侵權行為能力，原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206萬6,295元。又管理委員會乃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規約所定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等工作，其與各區分所有權人間，就上開事項之執行及庶務管理，存在概括委任之法律關係。被告對系爭大樓之共有及共用部分負有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之責，竟疏於注意維護保養，造成系爭漏水事故，使原告受有206萬6,295元之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委任及同法第544條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54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6萬62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大樓均有委請廠商每月進行水電消防設備維護保養，且112年3月12日凌晨2時，公共管道間2樓給水管路制水閥上方與管路接頭處破裂，經聯絡保養廠商前來處理，於當日完成修復，可知被告並無疏於注意維護保養，且因被告非具有水電工程相關專業知識，除委託專業廠商外，實難期被告得預見送水管接頭破裂而採取防免措施，況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符合興建當時之建築規範及工程慣例。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漏水事故是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設備所造成，顯非被告管理過失所致。系爭漏水事故屬偶發事件，因系爭不動產無設置疏導排水設施，用以防範排水管破裂造成積水損害發生之改善工程與長期檢查維修費用，係原告應自行於專有部分進行之防範改善工程，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應由原告自行負修繕、管理、維護之責。系爭漏水事故乃源於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及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設施所致，為興建當時已存在之狀況，縱認系爭不動產因此減損交易價值，亦係原告與其前手間之關係，並非被告造成，原告不得以系爭不動產興建當時存在之設計內容，請求被告賠償交易性價值貶損。另系爭前案為揚恩公司以系爭不動產有瑕疵為由請求減少買賣價金，所指瑕疵乃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有漏水風險，與被告無關，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前案之訴訟費用。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非法人或自然人，並無權利能力，因此被告無侵權行為能力。又計算損害金額時請求扣除折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為免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8至130頁，並由本院依卷證資料酌予調整）：
　㈠原告原為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及其坐落土地（即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原告於112年1月17日將系爭不動產出賣予訴外人揚恩公司，並於同年3月10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揚恩公司（見本院卷第133頁登記謄本）。
　㈡系爭不動產所處至尊寶座商業大樓（即系爭大樓），於112年3月12日凌晨2時許，因2樓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即地下一層），經被告連絡系爭大樓水電保養廠商，於當日完成修復（見系爭前案卷第179頁被告函文、本院卷第117頁設備維修紀錄表），但系爭不動產仍因而產生漏水情形。
　㈢據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揚恩公司起訴請求原告減少買賣價金等事件，囑託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上開漏水成因，鑑定結果為：因系爭大樓之電氣、電信管線行經系爭不動產之天花板內，經由系爭大樓之公共管道間（下稱系爭垂直管道間）內轉管向上配置管線至各樓層各戶，而電氣電信管線與公共給排水管線共用系爭垂直管道間，因電氣電信管線之配置通過需要，致系爭垂直管道間之底部（即系爭不動產之平頂）必須開放不能設置樓板。因上述原因，故於112年3月12日因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破裂漏水沿著系爭垂直管道間直接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積水情形。系爭大樓目前之公共管線設計方式將導致各樓層系爭垂直管道間發生送水管、給水管或排水管管路破裂時，水流均會滲漏或下流至系爭不動產，且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落水頭或其他疏導排水之設備，不具備排水、避免漏水與積水之功能。系爭大樓各項配管共用管道間及系爭垂直管道間之底部（即系爭不動產之平頂）是開放無設置樓板封閉，符合興建當時之建築規範（見臺中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18日鑑定報告書《即系爭鑑定報告》第12至15頁）。
　㈣依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修復系爭不動產因112年3月12日送水管破裂造成受損輕鋼架天花板換新、白華牆面清理與披土整修、刷水泥漆與花崗石清潔打蠟等費用為32萬9,700元；另為防範給排水管破裂造成系爭不動產積水、淹水損害狀況發生之改善工程與長期檢查維修費用為44萬1,000元（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9至20頁)。系爭不動產縱經修復，仍造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減損率為3.060％。故依系爭不動產於112年5月18日之價格經鑑定為3,501萬4,000元，其減損金額為107萬1,428元(計算式：35,014,000元×3.060％＝1,071,4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系爭鑑定報告第6至11、21至22頁)。
　㈤兩造就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不爭執。
　㈥揚恩公司因系爭不動產上開漏水瑕疵，起訴請求原告減少買賣價金，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判決得減少之價金為184萬2,128元（計算式：770,700元＋1,071,408元＝1,842,128元），原告應給付揚恩公司184萬2,128元確定，被告為系爭前案之參加人。原告於系爭前案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22萬4167元（裁判費2萬3,374元及鑑定費25萬元之82% ）。揚恩公司已將上開206萬6,295元自買賣價金尾款中扣除。
　㈦系爭垂直管道間屬於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其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為之。
四、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
　⒈按非法人之團體雖無權利能力，然日常用其團體之名義為交易者比比皆是，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為應此實際上之需要，特規定此等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亦有當事人能力。所謂有當事人能力，自係指其於民事訴訟得為確定私權之請求人，及其相對人而言。是非法人之團體因上開相同情事侵害他人權利時，除法律明文排除外，自應認其有侵權行為能力，庶免權利義務失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且依同條例第29條、第36條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多數人所組成之團體，有一定之職務，並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保管及運用公寓大廈或社區之公共基金，自屬非法人團體。同條例更於第38條第1項明文規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明文承認管理委員會具有成為訴訟上當事人之資格，得以其名義起訴或被訴，就與其執行職務相關之民事紛爭享有訴訟實施權，是管理委員會就其執行職務相關事項，應有侵權行為能力。查被告係系爭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管理委員會，其因執行職務相關事項侵害他人權利時，依上開說明，自有侵權行為能力，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辯稱其並無侵權行為能力，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無足採。
　⒉按構成侵權行為之過失，係指抽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行為人已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並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而有所不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同條例第36條第2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準此，公寓大廈之共有及共用部分，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維護、修繕。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2年3月12日因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破裂漏水沿著系爭垂直管道間直接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積水情形；且系爭垂直管道間屬於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其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為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鑑定報告附於系爭前案卷可參，堪予認定。系爭垂直管道中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既屬系爭大樓共用部分，自應由被告負管理、維護之責。被告雖辯稱其已委請廠商每月進行水電消防設備維護保養，並無疏於注意維護保養之情形云云，並提出機電消防保養維護合約書為憑（見本院卷第55至66頁）。惟依上開合約書所示，被告係就系爭大樓之「公共機電消防設備」委託廠商定期檢測、保養及檢修，其執行範圍及方式見合約附件一至四，而觀諸該附件一至四所載，其中關於給、排水系統部分之檢測範圍，僅有機電相關之測試檢查，並不包含給、排水管路之檢測、保養，可見被告確有疏於管理、維護給送水管路之情形。被告疏未注意管理、維護系爭垂直管道之給送水管路，致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即地下一層），發生系爭漏水事故，被告就系爭漏水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
　⒊惟按侵權行為保護之客體，主要為被害人之固有利益（又稱完整利益），因此，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原則上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21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64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原本固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惟原告業於112年3月10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揚恩公司，有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謄本可參（見本院卷第133頁），是於112年3月12日系爭不動產發生系爭漏水事故時，原告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被告疏未注意管理維護系爭大樓公共管道間給送水管路之行為，固導致系爭漏水事故，造成系爭不動產積水而受損，然因原告斯時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原告所受遭揚恩公司主張減少價金之損失，並未與原告之人身或物權侵害相連結，乃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並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客體，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⒋綜上，被告就系爭漏水事故之發生固有過失，惟因原告於系爭漏水事故發生時，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系爭漏水 事故並未致原告之權利（固有利益）受有損害，原告所受遭揚恩公司主張減少價金之損失，乃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不得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　
　　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管理委員會之職務，依同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第36條第2款規定，包含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管理委員會並應依同條例第39條規定，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負責，並向其報告會務。是管理委員會與各該區分所有權人之間，就社區住戶規約規定之事項暨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等庶務管理，應係存在概括委任之法律關係。本件原告雖主張伊與被告間有委任關係，被告疏於注意維護保養公共管路，致發生系爭漏水事故，而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原告於系爭漏水事故發生前，即已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揚恩公司，業如前述，亦即系爭漏水事故發生時，原告已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原告與被告之間既已無委任關係存在，自不得以被告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請求被告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第544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06萬62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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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區○○段0000○號

		同土地部分標示

		地下一層：
888.06㎡

		全部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地下一層

		


		




		


		備 考

		共有部分：
4923建號。面積4,746.35㎡；權利範圍725/10000。車位標示：地下第二層，編號第20、22號停車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65號

原      告  全國通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志鵬  

訴訟代理人  陳榮輝律師

被      告  至尊寶座商業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蔡瑞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揚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揚恩公司）於民國112年1月17日以新臺幣（下同）3740萬元之價金向伊購買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不動產），原預定於同年4月10日點交，惟於同年3月14日發現系爭不動產因所處至尊寶座商業大樓（下稱系爭大樓）2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下稱系爭漏水事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第36條第2款規定，系爭大樓公共管路應由被告負責定期維護、檢查、修繕或一般改良行為，2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破裂造成漏水自可歸責於被告，縱被告委由第三人每月固定維護，僅生被告是否再向該公司追償之問題，無從免除被告之責任。因系爭大樓公共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原告所出售系爭不動產受揚恩公司訴請主張物之瑕疵、減少價金等（下稱系爭前案），被告為系爭前案之參加人，經該案囑託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師公會（下稱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認定系爭不動產因漏水受損修護費用32萬9,700元、防範給排水管破裂淹水改善工程及長期檢查費44萬1,000元、交易性價值貶損107萬1,428元，而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判決系爭不動產應減少價金184萬2,128元確定，又原告於系爭前案應負擔之訴訟費用22萬4,167元（裁判費2萬3,374元及鑑定費25萬元之82%），合計206萬6,295元，揚恩公司已將206萬6,295元自買賣價金尾款中扣除。因上開防範改善工程係為改善系爭大樓公共管路欠缺排水、避免漏水、積水功能所設置，該改善設置費用應由被告負擔。實務上向來肯認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具有侵權行為能力，原告自得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206萬6,295元。又管理委員會乃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規約所定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等工作，其與各區分所有權人間，就上開事項之執行及庶務管理，存在概括委任之法律關係。被告對系爭大樓之共有及共用部分負有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之責，竟疏於注意維護保養，造成系爭漏水事故，使原告受有206萬6,295元之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委任及同法第544條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54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擇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6萬62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大樓均有委請廠商每月進行水電消防設備維護保養，且112年3月12日凌晨2時，公共管道間2樓給水管路制水閥上方與管路接頭處破裂，經聯絡保養廠商前來處理，於當日完成修復，可知被告並無疏於注意維護保養，且因被告非具有水電工程相關專業知識，除委託專業廠商外，實難期被告得預見送水管接頭破裂而採取防免措施，況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符合興建當時之建築規範及工程慣例。依系爭鑑定報告可知，系爭漏水事故是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設備所造成，顯非被告管理過失所致。系爭漏水事故屬偶發事件，因系爭不動產無設置疏導排水設施，用以防範排水管破裂造成積水損害發生之改善工程與長期檢查維修費用，係原告應自行於專有部分進行之防範改善工程，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應由原告自行負修繕、管理、維護之責。系爭漏水事故乃源於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及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設施所致，為興建當時已存在之狀況，縱認系爭不動產因此減損交易價值，亦係原告與其前手間之關係，並非被告造成，原告不得以系爭不動產興建當時存在之設計內容，請求被告賠償交易性價值貶損。另系爭前案為揚恩公司以系爭不動產有瑕疵為由請求減少買賣價金，所指瑕疵乃系爭大樓公共管線設計方式有漏水風險，與被告無關，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賠償系爭前案之訴訟費用。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非法人或自然人，並無權利能力，因此被告無侵權行為能力。又計算損害金額時請求扣除折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為免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8至130頁，並由本院依卷證資料酌予調整）：

　㈠原告原為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及其坐落土地（即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原告於112年1月17日將系爭不動產出賣予訴外人揚恩公司，並於同年3月10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揚恩公司（見本院卷第133頁登記謄本）。

　㈡系爭不動產所處至尊寶座商業大樓（即系爭大樓），於112年3月12日凌晨2時許，因2樓管道間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即地下一層），經被告連絡系爭大樓水電保養廠商，於當日完成修復（見系爭前案卷第179頁被告函文、本院卷第117頁設備維修紀錄表），但系爭不動產仍因而產生漏水情形。

　㈢據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揚恩公司起訴請求原告減少買賣價金等事件，囑託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上開漏水成因，鑑定結果為：因系爭大樓之電氣、電信管線行經系爭不動產之天花板內，經由系爭大樓之公共管道間（下稱系爭垂直管道間）內轉管向上配置管線至各樓層各戶，而電氣電信管線與公共給排水管線共用系爭垂直管道間，因電氣電信管線之配置通過需要，致系爭垂直管道間之底部（即系爭不動產之平頂）必須開放不能設置樓板。因上述原因，故於112年3月12日因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破裂漏水沿著系爭垂直管道間直接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積水情形。系爭大樓目前之公共管線設計方式將導致各樓層系爭垂直管道間發生送水管、給水管或排水管管路破裂時，水流均會滲漏或下流至系爭不動產，且系爭不動產未設置排水落水頭或其他疏導排水之設備，不具備排水、避免漏水與積水之功能。系爭大樓各項配管共用管道間及系爭垂直管道間之底部（即系爭不動產之平頂）是開放無設置樓板封閉，符合興建當時之建築規範（見臺中市建築師公會113年4月18日鑑定報告書《即系爭鑑定報告》第12至15頁）。

　㈣依臺中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修復系爭不動產因112年3月12日送水管破裂造成受損輕鋼架天花板換新、白華牆面清理與披土整修、刷水泥漆與花崗石清潔打蠟等費用為32萬9,700元；另為防範給排水管破裂造成系爭不動產積水、淹水損害狀況發生之改善工程與長期檢查維修費用為44萬1,000元（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9至20頁)。系爭不動產縱經修復，仍造成市場交易價值減損，減損率為3.060％。故依系爭不動產於112年5月18日之價格經鑑定為3,501萬4,000元，其減損金額為107萬1,428元(計算式：35,014,000元×3.060％＝1,071,42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系爭鑑定報告第6至11、21至22頁)。

　㈤兩造就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不爭執。

　㈥揚恩公司因系爭不動產上開漏水瑕疵，起訴請求原告減少買賣價金，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538號判決得減少之價金為184萬2,128元（計算式：770,700元＋1,071,408元＝1,842,128元），原告應給付揚恩公司184萬2,128元確定，被告為系爭前案之參加人。原告於系爭前案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22萬4167元（裁判費2萬3,374元及鑑定費25萬元之82% ）。揚恩公司已將上開206萬6,295元自買賣價金尾款中扣除。

　㈦系爭垂直管道間屬於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其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為之。

四、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

　⒈按非法人之團體雖無權利能力，然日常用其團體之名義為交易者比比皆是，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3項為應此實際上之需要，特規定此等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亦有當事人能力。所謂有當事人能力，自係指其於民事訴訟得為確定私權之請求人，及其相對人而言。是非法人之團體因上開相同情事侵害他人權利時，除法律明文排除外，自應認其有侵權行為能力，庶免權利義務失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旨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且依同條例第29條、第36條規定，管理委員會係由多數人所組成之團體，有一定之職務，並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保管及運用公寓大廈或社區之公共基金，自屬非法人團體。同條例更於第38條第1項明文規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明文承認管理委員會具有成為訴訟上當事人之資格，得以其名義起訴或被訴，就與其執行職務相關之民事紛爭享有訴訟實施權，是管理委員會就其執行職務相關事項，應有侵權行為能力。查被告係系爭大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管理委員會，其因執行職務相關事項侵害他人權利時，依上開說明，自有侵權行為能力，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被告辯稱其並無侵權行為能力，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並無足採。

　⒉按構成侵權行為之過失，係指抽象輕過失即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行為人已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依事件之特性，分別加以考量，並因行為人之職業、危害之嚴重性、被害法益之輕重、防範避免危害之代價，而有所不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規定：「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同條例第36條第2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準此，公寓大廈之共有及共用部分，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維護、修繕。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大樓於112年3月12日因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破裂漏水沿著系爭垂直管道間直接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造成積水情形；且系爭垂直管道間屬於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其修繕、管理、維護應由被告為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鑑定報告附於系爭前案卷可參，堪予認定。系爭垂直管道中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既屬系爭大樓共用部分，自應由被告負管理、維護之責。被告雖辯稱其已委請廠商每月進行水電消防設備維護保養，並無疏於注意維護保養之情形云云，並提出機電消防保養維護合約書為憑（見本院卷第55至66頁）。惟依上開合約書所示，被告係就系爭大樓之「公共機電消防設備」委託廠商定期檢測、保養及檢修，其執行範圍及方式見合約附件一至四，而觀諸該附件一至四所載，其中關於給、排水系統部分之檢測範圍，僅有機電相關之測試檢查，並不包含給、排水管路之檢測、保養，可見被告確有疏於管理、維護給送水管路之情形。被告疏未注意管理、維護系爭垂直管道之給送水管路，致2樓管道間之送水管接頭處破裂，導致水從2樓管道間往下流至系爭不動產（即地下一層），發生系爭漏水事故，被告就系爭漏水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

　⒊惟按侵權行為保護之客體，主要為被害人之固有利益（又稱完整利益），因此，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原則上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除係契約責任（包括不完全給付）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外，並不涵攝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責任（以權利保護為中心）所保護之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21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64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原本固為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惟原告業於112年3月10日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揚恩公司，有系爭不動產之登記謄本可參（見本院卷第133頁），是於112年3月12日系爭不動產發生系爭漏水事故時，原告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被告疏未注意管理維護系爭大樓公共管道間給送水管路之行為，固導致系爭漏水事故，造成系爭不動產積水而受損，然因原告斯時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原告所受遭揚恩公司主張減少價金之損失，並未與原告之人身或物權侵害相連結，乃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並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客體，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⒋綜上，被告就系爭漏水事故之發生固有過失，惟因原告於系爭漏水事故發生時，已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權人，系爭漏水 事故並未致原告之權利（固有利益）受有損害，原告所受遭揚恩公司主張減少價金之損失，乃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原告不得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　

　　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管理委員會之職務，依同條例第10條第2項前段、第36條第2款規定，包含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管理委員會並應依同條例第39條規定，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負責，並向其報告會務。是管理委員會與各該區分所有權人之間，就社區住戶規約規定之事項暨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等庶務管理，應係存在概括委任之法律關係。本件原告雖主張伊與被告間有委任關係，被告疏於注意維護保養公共管路，致發生系爭漏水事故，而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原告於系爭漏水事故發生前，即已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揚恩公司，業如前述，亦即系爭漏水事故發生時，原告已非系爭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原告與被告之間既已無委任關係存在，自不得以被告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請求被告對伊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原告依民法第54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206萬6,295元，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第544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06萬62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宜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噯靜

附表：

土地部分        編號 地　 段   地號 土地面積 權利範圍  1 臺中市西區土庫段   57-4 1,002㎡ 1283/20000  2 同上   57-365 89㎡ 69/1000  3 同上   57-487 161㎡ 1283/20000  



建物部分     編號 建 號 基地坐落 建物面積 權利範圍   建物門牌   1 臺中市○區○○段0000○號 同土地部分標示 地下一層： 888.06㎡ 全部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地下一層    備 考 共有部分： 4923建號。面積4,746.35㎡；權利範圍725/10000。車位標示：地下第二層，編號第20、22號停車位。   









